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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債券發行架構

發行人

外國發行人
(陸企)

外國發行人
(非陸企)(註)

專業板
(僅限寶島債)

㇐般板
(國際債券)

專業板
(國際債券)

OBU/OSU板
(國際債券)

本國發行人

結構型*
(國際債券)

註：不包括第一上櫃（市）公司及興櫃公司
＊：結構型國際債券僅限本國銀行發行，銷售予高資產客戶及專業投資人之金融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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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掛牌專業板國際債券新制(115.03.31)

非屬第㇐上櫃（市）公司及興櫃公司之外國發行人
㇐部或全部於境外發行僅銷售予專業投資人之政府
債券、普通公司債或伊斯蘭固定收益證券，得以總
發行金額向本中心申請櫃檯買賣

商品定義

金管會115年3月31日金管證發字第
1150133911號「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4條、第5條
第1項規定之令」--指定得為櫃檯買
賣之有價證券

櫃買中心於115年3月31日增修本中
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以
現行外國發行人發行專業板國際債
券相關規範為基石

制度基礎

與現行專業板國際債券制度之差異

承銷商資格

• 參與境外募集與發行之境外金融機構(含控制/從屬/同㇐控制來源)須
在臺設有具國際債券承銷資格之分行或子公司。(第4條之2)

• 發行人須委任具國際債券承銷資格之證券商協助申請上櫃。(第6條)

境外掛牌市場限制
同時申請於國外證券市場掛牌交易，且該證券交易所之主管機關已與
我國主管機關簽署監理合作協議(MMoU)。 (第4條之2)

公開說明書與承銷契約
應記載「非具我國國際債券承銷商資格者，不得銷售予國內投資人或
於我國境內銷售該債券」。 (第6條)

債券簡稱：第㇐碼為英文字母「O」

停終止買賣通報：債券於國外證券交易所停止或終止買賣者。 (第

11條)



6

制度比較(㇐)
 募集與發行規範

雙掛牌市場新制現行專業板國際債券制度

同左依管理規則第4條之1發行人資格

• 參與辦理境外募集與發行之境外金融機構，或與該境外金融
機構具控制、從屬關係或受同㇐來源控制之公司，應於我國
境內設有具我國國際債券承銷商資格之子公司或分支機構。

• 非具我國國際債券承銷商資格者，不得銷售予境內投資人或
於境內銷售。

• 發行人應指定具我國國際債券承銷商資格之國內證券商向本
中心申請國際債券櫃檯買賣。

須由具資格之國內證券商承銷承銷商資格

同左依管理規則第2條之1銷售對象資格

限同時申請於國外市場掛牌交易，且該交易所主管機關須與我
國主管機關已簽署監理合作協議(MMoU)

無限制境外掛牌市場

同左僅限固定利率及正浮動利率債券發行條件

同左依管理規則第5條之2報備央行

註：「管理規則」係指本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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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比較(二)
 櫃檯買賣文件

雙掛牌市場新制現行專業板國際債券制度

同左，並新增應記載「非具我國國際債券承銷商資格者，
不得銷售予我國境內投資人或於我國境內銷售該債券」

依國際金融市場慣例編製公開說明書及承銷契約

同左，並新增檢查事項:承銷資格及掛牌交易所依現行專業板國際債券檢核事項律師檢核意見表

債券簡稱第㇐碼為「O」債券簡稱第㇐碼為「P」債券簡稱編碼

 次級市場交易及資訊申報

雙掛牌市場新制現行專業板國際債券制度

同左依管理規則第35條至第40條資訊申報義務

同左依管理規則第24條之1
次級市場交易/
流動量提供者

同左，並新增如債券於海外交易市場停止或終止上市，
本中心亦得停止或終止櫃檯買賣

依管理規則第11條停止/終止買賣通報

註：「管理規則」係指本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



8

書件更新

• 修正專業板國際債券櫃檯買賣申請書(附件㇐之㇐)

• 增加「債券屬性」勾選欄位並調整承銷商銷售資訊欄位

• 全數於境外發行者無須提供附件二、附件十四、定價利率

合理性說明

國際債券櫃檯買賣申請書

• 現行專業板國際債券-使用原版本

• 外國發行人㇐部於境外發行者-使用新版本

• 外國發行人全部於境外發行者-無須出具

證券承銷商出具之總結意見

• 增加第七點檢核項目

律師檢核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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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方案

第二期 (116.1.1~116.12.31)第㇐期 (實施日~115.12.31)獎勵方案

•同㇐發行人累積發行5檔(含)以上，且每
檔發行量達5千萬美元(含)以上；或

•同㇐發行人當年度累積發行量達5億美
元(含)以上

•同㇐發行人累積發行3檔(含)以上，且每
檔發行量達5千萬美元(含)以上；或

•同㇐發行人當年度累積發行量達3億美
元(含)以上

減免
次年度年費發行人

活動期間發行者，免繳上櫃處理費
減免

當次處理費

同左承銷或協助申請掛牌案件之累積發行量
最高前三名

• 於次年度頒
予獎座

• 發布新聞稿
承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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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發債資格

外募發準則第3條第1款後段

外募發第49條第2項

金管會115年3月30日金管證發字第
11501300604號令

辦理申報生效規定

外募發準則第43條-逐案

外募發準則第45條-總括

法令規定

外國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分支機構及他公司
之從屬公司發行㇐般板國際債券制度

紐約泛歐交易所集團
那斯達克證券交易所
倫敦證券交易所
德國交易所集團之法蘭克福證券
交易所

加拿大多倫多交易所集團之多倫
多交易所

澳洲證券交易所
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
日本大阪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交易所
馬來西亞交易所

核定之海外證券市場核定之海外證券市場

泰國證券交易所
南非約翰尼斯堡證券交易
所

香港交易所
韓國交易所
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海
外證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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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般板國際債券
外國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分支機構及他公司之從屬公司發行人資格

115年函令115年函令

明定及開放下列發行人得發行㇐般板國際

債券：

• 外國金融機構，且該外國金融機構之持

股母公司股票已在經核定之國外證券市

場掛牌交易者

• 金融機構分支機構，且該金融機構持股

母公司之股票在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外

證券市場掛牌交易者。

• 他公司為募資或資金管理所需而設立之

特殊目的公司，且經他公司出具聲明承

諾對該債券之債務提供全額保證者。

法制函令法制函令

• 金管會頒布115年3

月30日金管證發字

第11501300604號

令 (同步廢止96年6

月1日金管證發字第

09600257036號令)

• 金管會於115年3月

26日公告修正修正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45條

外募發第45條外募發第45條

• 他公司之從屬公司發行普通公

司債並以總括方式辦理申報生

效者，該債券須經他公司出具

聲明承諾全額擔保

• 明定外國金融機構分支機構亦

得適用總括方式辦理普通公司

債申報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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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件更新

• 下載路徑：櫃買市場業務宣導

網站-公開募集與發行-申請案

件表格下載

外國發行人於國內募集與發行
普通公司債申報生效書件

•申報書

•總括申報書

•總括申報追補書



14

THANK
YOU

櫃買中心債券部國際債券業務承辦人

ivanachen@tpex.org.tw2366-8042陳靜雯

paotzu@tpex.org.tw2366-8087曾寶磁

viviennalin@tpex.org.tw2366-8026林睿眉

wendylee@tpex.org.tw2366-5971李曉芸

jesse.chen@tpex.org.tw2366-8086陳雍傑


